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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關：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姓名職稱：趙祥和副教授 
                  
派赴國家：越南 
                     
出國期間：民國 105 年 4 月 12 日至 4 月 16 日 
 
報告日期：民國 105 年 4月 20 日                    

105 學年度越南臺灣學校學科測驗 

工作報告 



                      摘    要 

    105 學年度由國立暨南國立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副教授兼僑務研究中心主任

趙祥和赴越南地區主持僑生回國升讀大學院校入學考試。試務工作內容包括：　攜 帶 試 題 赴

測驗地區、安排並辦理試務工作、監考並維持考場秩序、並與家長座談了解越南台僑之教育

需求等。 

    越南考區之考試地點在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試務人員於 105 年 4 月 12 日啟程赴越南，

4 月 13 日督導試場佈置工作及參與家長志工座談會，4 月 14 日至 15 日舉行綜合學科測驗，4

月 16 日返回臺中。 

    本年度越南考區計有 22 名考生，實際到考人數為 21 名，1 位缺考學生因為已甄試上國立

台灣大學，故未參加此次考試。試場秩序大致良好，未發生違規情況，試務工作圓滿落幕。 

    本次除於越南台灣學校辦理試務外，亦了解越南台灣學校之辦學情形，自去年潘校長上任

後，著手改善學校行政管理制度，穩定管理階層。當然，台灣學校教育辦理仍有相當大的成長

空間，特別是在學生文化層面學習上仍有待加強，國際化與在地化仍然不足，實為可惜。另外

本次雖短暫停留，有機會接觸學校老師、家長及台商，故對越南台灣學校學生教育需求、台商

人才需求及期待政府跨單位合作協助之事有進一步了解，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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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104 學年度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派員赴測驗地區，辦理本學年度越南地區高中畢業

生回國升讀大學院校學科測驗試務工作，相關試務工作內容如下： 

(一)、攜帶試題赴測驗地區 

(二)、安排試務 

(三)、監考 

(四)、訪查當地招生情形 

(五)、聆聽考生或相關人員對本項招生制度之意見等 

(六)、攜回試卷 

二、行程表 

日期 行  程 工作記要 

4∕12 台中機場→胡志明市 出發 

4∕13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督導試場佈置 

4∕14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學科測驗 

4∕15 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學科測驗 

4∕16 胡志明市→台中機場 返程 

 

三、考試地點 

       考試地點：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四、考試時間 

考試時間：本(105)年 4 月 14 日至 4 月 15 日上午 9 點至下午 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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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理試務工作人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趙祥和教授。 

 

六、試場紀錄： 

 合計 第一類組 第二類組 第三類組 

應考人數 22 14 3 5 

到考人數 21 14 3 4 

缺考人數 1 0 0 1 

備註 360202 游宜彬已獲台大獨招，不參加學科測驗 

 

七、觀察與建議 

      本次協助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赴越南主持學科測驗工作，台灣學校潘校長及學校

同仁全力協助與配合，試務工作進展順利。輔導室協助安排與家長座談，得以從家長

的角度，了解越南台灣學生的需求。大致上，家長們期待能夠加強學生越語和中文之

程度，也期待台灣可以提供更多元的大學升學管道給台商子弟；座談期間，我亦建議

學校多舉辦與臨近的韓國、日本等國際學校學生或家長之交流活動，促進文化學習，

增加學生之文化資產。值得稱許的是，學校組成的家長志工，舉辦多項家長學習活動，

包括日語課程、讀書會等，有利親子共學。 

就本次短暫停留辦理試務的觀察，越南台灣學生雖然設有越語課程，但生活中實

際與越南人的互動並不多，平日多在家庭與學校之間移動，學生也較少有機會交到越

南朋友，對越南社區參與度底，未能深入學習越南文化，實為可惜。建議台灣學校可

以更國際化和在地化，針對學校行政、教師教學、家長、學生正式與非正式課程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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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層面，與越南國際學校和在地學校進行長期系統的交流活動，方能發揮海外學校的

教育特色。 

另外，越南台商會謝總會長對國內大學培訓東南亞人才，以及媒合台灣大學畢業

生至越南台商公司工作等事宜極為積極，並建議政府應做為台商後盾，協助推展更多

東南亞就業輔導給大學畢業生，例如舉辦東南亞就業博覽會、東南亞台商就業媒合平

台或 APP 等。台商的在海外為國家努力提升經濟實力，面臨許多複雜的議題，需要

政府跨單位的合作協助上，包括教育、外交、僑務、經濟、勞動等各部會，應有國家

層級的一貫政策帶領，駐外人員在各個層面相互支援協助，此部份政府相關單位仍有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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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錄 

附錄一 

105 學年度海外臺灣學校高中畢業生回國升讀大學校院學科測驗辦法 

第 1 條  本辦法依據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海外聯招會)104 學年度招生簡章訂

定之。 

第 2 條  海外僑生回國升學有關學科測驗工作，由僑務委員會委託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駐印尼臺北經濟貿易代表處及駐胡志明市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負

責辦理。受託之駐外機構應聘請當地臺灣學校校長及熱心教育人士若干人為委

員，組成海外僑生回國升學學科測驗試務委員會(以下簡稱試務委員會)，設主

任委員一人，負責辦理測驗事宜，並函報僑務委員會備查。 

第 3 條  參加學科測驗之學生，以已辦理申請手續合於規定者為限，並應製發准考證交

考生持用，准考證並應分組編號。 

第 4 條  測驗地點：由試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酌情分區或集中辦理，但應先函報僑務委員

會備查。 

第 5 條  測驗科目： 

        第一類組：中文、英文、數學、中外歷史、中外地理。 

        第二類組：中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 

        第三類組：中文、英文、數學、生物、化學。 

        第二、三類組互跨類組選填志願者，應另行加考生物或物理科。  

第 6 條  測驗試題：由海外聯招會命題組命擬，並由海外聯招會派赴當地辦理試務人員

親自攜往應用。 

第 7 條  有關試場工作人員及監考人員，由試務委員會事先派定，並發給監考或工作識

別證，以供佩帶。 

第 8 條  各科測驗試卷於測驗時，由監考人員在試場當場拆封發給應試學生。測驗完畢

後即由監考人員會同試務人員檢查試卷份數，將缺考學生姓名、准考證號碼及

試場情形登記於試場記載表，連同試卷分科包裝妥當，由監試人員簽章密封

後，並造具應考名冊 2 份，試務委員會自存一份，另一份交海外聯招會試務人

員攜回。 

第 9 條  考生於預備鈴響時即可入場。各科測驗開始時，監考人員應提醒考生注意下列

事項： 

        (一) 請考生先在試卷上填妥組別、姓名及准考證號碼。 

        (二) 答案須用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不得使用鉛筆。 

        (三) 試卷所留空白答案位置，如不敷用時，可將答案接續寫在該卷後面。 

        第(二)、(三)兩項在第 2 節以後測驗時可免提。 

第 10 條 監考人員負責執行試場規則，並核對考生相貌是否與准考證相片相符。 

第 11 條 試卷評閱：測驗試卷由海外聯招會閱卷組評閱，於測驗成績評定後，作為海外

聯招會分發學校之根據，凡未參加學科測驗者，或測驗成績不合標準者，不予

分發學校。 

第 12 條 辦理測驗費用：在各保薦單位所收各生繳交之郵電費內開支。 

第 13 條 剩餘試題，可由試務委員會存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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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105 學年度海外僑生學科測驗暨綜合學科測驗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 

一、考生應攜帶「准考證」（未核發准考證之地區為身分證明）入場應試。未帶准考證

入場，如經監試人員核對確認係考生本人無誤者，准予應試；惟至當節考試結束鈴

(鐘)響畢前，准考證仍未送達者，或未依規定向考區試務辦公室申請補發手續者，

則扣減各該科成績 2 分，至零分為限。 

二、考生於預備鈴響即可入場。考生於考試開始鈴響前，不得翻閱試題或作答，違者

扣減其該科成績 5 分；經制止仍再犯者，該科以零分計算。考生於考試開始 20 分鐘

後不得入場；考生入場後至考試開始 60 分鐘內，未經監試人員許可不得離場，違

者該科以零分計算；經制止仍強行入場或離場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三、考生除准考證、身分證明及考試必用之文具外，不得攜帶書籍、紙張、具有計算、

通訊、記憶等功能或其他有礙試場安寧、考試公平之各類器材、物品入場；計時器

之鬧鈴功能須關閉；有關個人之醫療器材如助聽器等，須先報備並經檢查方可使

用。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5 分；情節重大者，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四、考生應按編定座號入座，在開始作答前應先檢查試題及答案卷是否齊備，並檢查

准考證及座位之號碼是否一致，如有缺漏或錯誤，應即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作答

後始發現者，如係考生自行發現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5 分；如經監試人員發現者，

扣減其該科成績 10 分；如經監試人員發現交換座位應試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五、各科答案卷限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書寫，違者扣減其該科答案卷成績 2 分，至零

分為限。 

六、考生應照試題及答案卷上之規定作答，在作答區外書寫答案或任何文字符號者，

或違反其他作答規定者，扣減其該科答案卷成績 2 分。考生不得在答案卷、試題以

外之處抄錄答案，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5 分；如於當節考試時間終了鈴（鐘）聲響

前將抄錄之答案強行攜出試場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七、考生在考試進行中，發現試題印刷不清時，得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但不得要求

解釋題意；如試題或答案卷不慎掉落，應舉手通知監試人員後再行撿拾，否則依其

情節輕重提報議處。 

八、考生不得左顧右盼、相互交談、意圖窺視、抄襲他人答案或便利他人窺視答案，

經勸告不聽者，該科得不予計分。 

九、考生不得有傳遞、夾帶、交換試題、答案卷、自誦或以暗號告人答案或供人窺視

抄襲等舞弊情事，違者有關考生該科得不予計分。 

十、考生不得將答案卷汙損、摺疊、捲角、撕毀，或作任何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

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2 分，並得視其情節加重扣分或不予計分。 

十一、考生應試時不得飲食、抽菸等，亦不得相互交談、無故擾亂試場秩序或影響他人

作答，違者初次予以勸告，不聽勸告者，即請其出場，該科得不予計分；拒不出

場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十二、考生未經監試人員許可，一經離座，應即將答案卷與試題併交監試人員驗收，不

得再行修改答案，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5 分，並得視其情節加重扣分或不予計分。

考生因病、因故（如廁等）須暫時離座者，須經監試人員同意及陪同下，始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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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違者依其情形比照前項規定論處。考生經治療或處理後，如考試尚未結束時，

仍可繼續考試，但不得請求延長時間或補考。 

十三、考生於每節考試時間終了鈴（鐘）聲響畢，應即停止作答，雙手離開桌面，靜候

監試人員收取試題及答案卷。如仍繼續作答經勸阻不理者，除立即收回外，並扣

該科成績 5 分，至零分為限。 

十四、考生應於離場前將答案卷及試題交監試人員驗收，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 5 分；逕

將答案卷或試題攜出試場外者，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十五、考生已交卷出場後，不得在試場附近逗留或高聲喧譁、宣讀答案或以其他方法指

示場內考生作答，經勸止不聽者，該科得不予計分。 

十六、考生不得請人頂替或偽造證件混入試場應試，違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十七、考生不得有威脅其他考生幫助舞弊、或威脅監試人員之言行，違者取消其考試資

格。 

十八、考生答案卷遺失，考生應於接到補考通知後，即行到場補考，拒絕者其該科答案

卷之成績以零分計算。 

十九、本辦法所列扣減違規考生成績之規定，均以扣減各該科成績至零分為限。考生如

有本辦法未列之其他舞弊、不軌意圖之行為或有其他過失時，應由監試或試務人

員予以登記，提請聯合招生委員會討論，依其情節輕重予以適當處分。 

 

 


